子計畫六
桃園市108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學習領域國小本土語文輔導小組
[bookmark: _Toc15085658]國小「國教輔導團分區到校諮詢服務」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 桃園市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3）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

2、 目的：
（1） 為落實九年一貫課程之推動所開設，希望藉由教學現場各領域專長教師、各年級學年主任等夥伴的討論與對話集思廣益，強化實務面教學現場問題之解決。
（2） 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提高學生學習效能。
（3） 協助各校收集課程教學所遭遇的問題，研擬解決的具體策略，化解執行困境。

3、 實施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蘆竹國小
（4） 協辦單位：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領域本土語文輔導小組

4、 實施對象：桃園市各國民小學。

5、 實施期程：108年8月至109年6月共6場

6、 實施地點：如申請學校

7、 參與對象：桃園市各國民小學教師(含實習、代課、代理教師、教學支援人員)

8、 輔導團到校服務項目：
（1） 教室觀察規準概念
（2） 教室觀察實施與課後對話
（3） 教學問題互動解答及教學運作特色分享
（4） 協助教師教學輔導工作


9、 拾壹、進行方式：
（1） 108年8月至109年6月，每星期三下午，每次以1場為限，本計劃提供實際　　　諮詢服務場次為6場，行程確定後於教網中心公佈。
（2） 為提昇到校教室觀察暨諮詢服務成效，可以策略聯盟方式申請優先辦理。
（3） 申請場次如有不足時，由輔導團另行安排學校優先辦理。
（4） 到校教室觀察暨諮詢服務流程表如下：
1. 合計6場，每場20人，共計120人。
2. 預定日程：108年9月至109年6月
3. 課程表如下：
	時間(星期四)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12:40~13:00
	報到
	輔導團/申請承辦研習學校

	13:00~13:50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導向之多元教學模式
	本土語文輔導員

	14:00~14:50
	如何設計素養導向教學
	輔導團/策略聯盟學校

	15:00~16:00
	綜合座談/回應學校各項教學問題
	輔導團/策略聯盟學校



10、 拾貳、申請方式：
（1） 由學校申請或由輔導團邀約（計6場次）。 
（2） 配合國教輔導團分區到校諮詢服務108學年度承辦學校規劃，並於桃園市教育局資訊中心公告到校教室觀察暨諮詢服務服務時間。
（3） 為使資源充分利用，如因故需取消時，請於2週前通知，以便通知其他學校遞補。
（4） 到校行程如有異動，本團執行人員得視情況通知學校說明原由後，暫緩該次行程。

11、 拾參、各校應注意配合事項：
（1） 分區輔導到校教室觀察暨諮詢服務各場次，擔任教學成員由各校自行協議，課程簡案請於研習活動前一周mail至各組行政負責團員。
（2） 請各校依所排定時間，於研習前二星期至本局資訊中心學習護照系統報名，額滿截止。
（3） 各校參加教師於參加分區到校教室觀察暨諮詢服務研習後，請於返校後適時利用領域研究會或集會時間，轉達各領域輔導團所宣導之教育政策及課程服務內容。
（4） 請參加教師準時與會，逾時不接受補簽到。
（5） 請各校教師於參加研習後，填寫滿意度調查表，並繳交給承辦學校。
（6） 請各獲通過申請之學校，協助填寫「國教輔導團分區到校教室觀察暨諮詢服務課程、教學現況與需求問卷」。建議期初校務會議、領域研討會或課程發展委員會，請各領域召集人彙整意見後，上學期於108年09月05日(星期三)前，下學期於109年02月27日(星期三)前至線上申請。


12、 報名方式：
（1） 請上桃園市教育局教育局資訊中心學習護照報名，額滿截止。
（2） 參加研習人員請准予公（差）假；全程參加人員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

13、 拾伍、請研習承辦學校(申請到校教室觀察暨諮詢服務學校)協助事項：
（1） 請於研習前二星期開設學習護照(研習時數3小時，下午場次時間13:00~16:00)，並留意各校報名情形。研習名稱統一為：108學年度精進計畫—國教輔導團分區到校諮詢服務研習(本土語文領域○○國小場次) 
（2） 協助印製簽到、簽退表，請使用統一格式檔案，勿使用學習護照簽到、簽退表、簽到、簽退表請分開在不同頁面並落實簽核。
（3） 簽到、簽退表需詳列所有需參加學校名稱，每所學校給予一個欄位，同所學校教師簽在同一欄，以備查核薦派人數及了解各校師資結構。(請下載簽到、退範例檔)
（4） 協助佈置會場、支援單槍投影機等設備，以利活動進行。
（5） 印製足夠數量之滿意度調查表，提供給研習教師填寫，並協助回收後連同簽到、簽退影本繳交給輔導團負責人帶回。
（6） 承辦分區到校諮詢服務研習之學校，於辦理完竣後核發研習時數並結案，因簽到、簽退表與學習護照所列方式不同，請核對後再行核發。
（7） 承辦分區到校服務研習之學校，請於辦理完竣後依照「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依權責逕予辦理敘獎事宜。

14、 預期效益：
（1） 透過教室觀察的對話以建立統整性之共識，強化輔導團的服務效能。
（2） 經由教室觀察的能力培養，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15、 本計畫聯絡人：蘆竹國小承辦人
16、 經費來源：
[bookmark: _GoBack]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及「桃園市108學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